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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规范疏漏与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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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 ]爆炸物是具有巨大杀伤力的危险品 ,对非法储存爆炸物这样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

行为 ,立法界与司法界却存在着相当的摇摆与混乱 ,并严重地影响了社会治安状况和司法实践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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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国一直十分重视爆炸物品、枪支弹药的安全

管理工作 ,但现状不容乐观。问题主要有二个 ,一

是非法制贩爆炸物品、枪支弹药犯罪活动比较突

出。二是非法持有、私藏爆炸物品的问题仍然比较

严重。要想有效改变目前还存在的问题 ,严厉查处

相关案件是必然选择。而最高人民法院法释

[ 2001 ]15号《关于审理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枪支、

弹药、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

解释 》(以下简称法释 15号 ) ,使非法储存爆炸物

罪的司法认定出现了不必要的混乱。

一、非法储存爆炸物罪存在规范疏漏
非法储存爆炸物罪 ,立法界与司法界尤其是公

诉与审判机关 ,法律适用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,已

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状况和司法实践工作。

笔者曾对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关

于 2000—2005年检察院以非法储存爆炸物罪提起

公诉的案件处理结果进行调查和分析 :

案件结果 判决罪名成立且判刑 判决罪名成立但免除刑罚 判决罪名不成立 法院改判其他罪名 检察院撤诉

案件数量 2件 5件 1件 1件 6件

所占比例 13. 3% 33. 3% 6. 7% 6. 7% 40%

　　对上表进行认真观察和分析可发现如下问题 :

1. 非法储存爆炸物罪成立的案件中 ,只有 2件

受到刑事处罚。

2.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非法储存爆炸物罪案 ,罪

名成立的只有前两种情况 ,共七件占起诉案件总量

的 46. 6% ;后三项都被法院依据法释 15号 ,否定

犯罪嫌疑人构成非法储存爆炸物罪 ,八件占起诉案

件总量的 53. 4%。

以上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和思考 ,检察院起诉

的案件一半以上的罪名不成立的原因是什么 ? 为

什么罪名成立的却被法院轻易判决免除刑罚 ?

二、问题产生的原因
为了严格管理民用爆炸物品 ,国务院于 1984

年 1月 6日发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

管理条例 》。条例指出民用爆炸物品是一种危险

物品。爆炸物品的生产、储存、销售、购买、运输、使

用 ,必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

条例 》的规定实行严格管理。1987年 9月 24日 ,

国办发 [ 1987 ]66号文《关于切实加强民用爆炸物

品管理的通知 》强调 :“仍然有相当多的地区和单

位对爆炸物品的管理处理处于失控或半失控状态 ,

非法生产、销售、购买、贩运爆炸物品的情况相当突

出。不少使用爆炸物品的厂矿、企业 ,特别是一些

农村地区的集体、个体经营的小煤窑、小矿山、小采

石场和修路、基建工地等 ,对炸药、雷管的管理十分

混乱 ,大量爆炸物品丢失被盗 ;许多地方对违反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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炸物品管理规定的案件查处不严。”①

97刑法第 125条对原刑法第 112条做了修

改、补充 ,在手段上增加了邮寄、储存 ,犯罪对象上

增加了“爆炸物 ”,犯罪主体上增加了单位 ,并加重

了法定刑。本罪的最低法定刑由原来的 6个月加

重到 3年有期徒刑 ,犯本罪情节严重者 ,最高法定

刑由原来的无期徒刑修改为死刑。②

所以 ,在 1997年《刑法》实施至最高人民法院法

释 15号出台期间 ,认定“非法储存”就是未经国家有

关部门批准 ,非法存放较大数量的爆炸物 ,不论是为

自己或是为他人 ,就构成“非法储存爆炸物罪”。③

可由于刑法第 125条关于非法储存爆炸物等

罪的规定过于概括性和原则性 ,没有相应的司法解

释配套 ,实践中必然难以统一操作 ,于是法释 15号

又进一步的给出关于“非法储存 ”的定义的阐释 ,

即“明知他人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、邮寄的枪支、

弹药、爆炸物而为其存放的行为 ”, ④由此从犯罪的

客观方面对“非法储存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罪 ”做了

解释。

上述解释明显的改变了以往人们对该罪的通

常理解。

三、限缩解释拟调整经济发展与公共安
全的现实矛盾

很明显 ,法释 15号对“非法储存爆炸物罪 ”是

作了限缩解释。限缩解释位于狭义的法律解释的

范畴之下 ,它属于法律解释中文义解释的一种方

法。限缩解释 ,是说法律条文所使用的文字其文义

太宽泛了 ,超过了该法律条文、法律制度的立法本

意 ,将本来不应当适用的案件包括进去了 ,于是应

该把它的文义范围缩小到符合立法本意。

法释 15号对“非法储存爆炸物罪 ”作限缩解

释 ,显然是为了调和经济发展与保障公共安全的现

实矛盾。私自储存爆炸物的情形在相关企业、矿山

附近地区较为多见 ,将此类案件定性为犯罪 ,社会

影响较大 ,出于现实承受力和缩小打击面的考虑 ,

对因为自己生产、生活需要储存爆炸物的行为不予

定罪。而且普通爆炸物难以日常、随身、动态持有 ,

私自存放爆炸物的行为不具备相当的社会危害性。

但是 ,民爆产品具有易燃易爆的高度危险属

性 ,其生产和使用直接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

全 ,其安全管理事关重大。同时 ,爆炸物类型日益

繁多 ,各种便携式爆炸物较枪支、弹药有更大的杀

伤力 ,与枪支、弹药相比 ,爆炸物的生产、使用和管

理更难控制。爆炸物的买卖、运输、储存各环节都

和公共安全紧密相关 ,运用刑法手段限制非法私自

储存爆炸物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。⑤

让我们做一个不十分恰当的对比 ,《刑法 》第

128条规定了“非法持有、私藏枪支、弹药罪 ”。按

照规定 ,“非法持有、私藏一支以火药为动力发射

枪弹的非军用枪支 ”就构成犯罪。那么 ,持有或私

藏一支没有弹药的猎枪 ,比藏有几千克的爆炸物危

险性更大吗 ?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

由于非法藏匿爆炸物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 ,当

藏匿的爆炸物达到一定数量 ,对社会公共安全就会

造成现实的危害。危险犯的成立不要求有具体危

险和实际危害后果的发生 ,关键是量 ,较大还是少

量 ,“生产生活需要 ,且未产生严重的危害结果 ”不

应成为规范内容。

四、法释 15号与一贯执行的对枪支、弹

药、爆炸物的严格控制精神相悖
1984年国务院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

爆炸物品管理条例 》,后来又陆续制定了诸多关于

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的法律、法规。这些法律、法规

对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、邮寄、储存枪支、弹药、爆

炸物和非法持有枪支、弹药等行为均采取禁止性规

定。由此说明了国家非常重视对上述物品的管理

和控制 ,实践中也很有必要。

爆炸物对社会公共安全带来巨大的潜在危害。

法律规定“非法储存爆炸物罪 ”,在很大程度上就

是要消除这种潜在的危险 ,防患于未然。虽然法释

[ 2001 ]15号的限缩解释 ,抑制了打击面过大的问

题 ,但是《解释 》带来的潜在危险是不言而喻的 ,有

可能会牺牲更大多数人的安全、甚至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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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对该类犯罪的处罚力度明显加大 ,也由于该条表述过于简单 ,这造成司法实践中出现对此罪的适用面过

宽 ,打击力度过大的现象。然后就有司法实践中直接变通立法 ,以缓解这一矛盾的做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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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 12月第 1版 ,第 268页。

实际上 ,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编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 》(2004年第 2版 ,法律出版社 )中 ,就把“储存 ”解释

为 :“明知是他人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、邮寄的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而为其存放的行为 ”,参该书第 123页。

陈钢著《有必要以刑法规制私存爆炸物行为 》, 2008年 1月 28日《检察日报 》。



在司法实践中 ,即便涉案的爆炸物是“他人非

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、邮寄 ”而获得的 ,办案机关很

难对此情况查证属实。① 把非法储存易于认定、易

于证明的特点丧失殆尽。对证据标准、侦查水平要

求过高。

还有 ,在实践中 ,存在着不是通过“他人非法

制造、买卖、运输、邮寄 ”得来的爆炸物 ,依据该《解

释 》对持有来源不明或持有通过“法律禁止规定 ”

之外方式得到爆炸物的人均不构成犯罪。②

五、从许可证制度看非法储存爆炸物罪
的规范疏漏

2006年 9月 1日起施行的《民用爆炸物品安

全管理条例 》第三条规定 ,国家对民用爆炸物品的

生产、销售、购买、运输和爆破作业实行许可证制

度。未经许可 ,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、销售、

购买、运输民用爆炸物品 ,不得从事爆破作业。严

禁转让、出借、转借、抵押、赠送、私藏或者非法持有

民用爆炸物品。③

在旧条例的基础上 ,增加规定了民用爆炸物品

生产、销售和购买、运输、爆破作业许可的条件、期

限和程序 ,并明确规定 ,对不符合条件的 ,不予核发

许可证 ,不得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、销售、购买、

运输、爆破作业活动。

同时明确规定 ,对民用爆炸物品的流向实行监

控制度。国家建立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 ,对

民用爆炸物品实行标识管理 ,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

向。新《条例 》从生产、销售和购买、运输以及爆破

作业等环节 ,对民用爆炸物品的流向监控作了具体

规定。要求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必须对其生产

的雷管编码打号 ;要求销售、购买民用爆炸物品应

当通过银行账户进行交易 ,不得使用现金或者实物

进行交易 ;销售企业、购买单位和进出口单位应当

分别将买卖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、数量以及购买、

销售单位的情况向有关部门备案 ;要求爆破作业单

位如实记载领取、发放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、数量、

编号以及领取、发放人员姓名 ,领取、发放的原始记

录留存 2年备查。

当前 ,各级机关以最大的决心、最大的力度、最

严厉的措施 ,严查、严治、严打、严防 ,多措并举 ,切

实把各种隐患解决在事故发生之前 ,坚决预防重特

大爆炸事故的发生。

司法是最终的裁决 ,定罪量刑尺度的摇摆 ,会

阻碍《刑法 》等一系列法律、法规及规章制度对社

会保障作用的发挥。实际上当前问题解决的办法

并不复杂 ,就是从许可证制度出发 ,还“非法储存

爆炸物罪 ”以本来面目 ,即未经许可 ,私自存放较

大数量爆炸物的行为。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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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上述行为往往是在发现相当数量爆炸物之前秘密进行的。

更引人注目的是 ,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《关于审理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

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》有关问题的通知中 ,又向前迈了一步。它规定了两条 :“一、对于《解释 》施行前 ,行为人因生产、生

活所需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,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 ,可以依照刑法第十三条

的规定 ,不作为犯罪处理。二、对于《解释 》施行后发生的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等行为 ,构成犯罪的 ,依

照刑法和《解释 》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。行为人确因生产、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、买卖、运输枪支、弹药、爆炸物 ,没有造

成严重社会危害 ,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 ,可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。”

一面是严禁 ,一面把具有很大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排除刑法调整 ,违背了法律的体系性要求。

储存、私藏与持有行为特征没有实质区别 ,没有必要从违禁品来源的合法与否、为自己还是他人需要来区分储

存、持有、私藏的概念。目前立法司法中区分储存、私藏、持有型犯罪 ,造成了立法技术的繁琐和混乱。


